
 

 

 

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個案處置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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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

1.採集咽喉擦拭液、痰液或下呼吸道檢體(為佳)、血清等檢體送疾病管制屬檢驗中心實驗室檢驗。 

2.檢驗陰性始解除隔離。如症狀持續或病情惡化時，醫師可視病情變化再次採檢送驗。 

3.症狀係指符合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任一臨床條件。 

病患門/急診就醫 

詢問 

1.接觸史、旅遊史、居住史、職業及
群聚狀況 

2.臨床症狀：發燒及急性呼吸道症狀 

詳見工作手冊之
個案處置 

病患 

1.配戴外科口罩 

2.就地隔離或轉送應變醫院 

診間及動線清消 

開立隔離治療建議單，並收治於 

1.單人負壓隔離病房，或 

2.有衛浴設備的單人房 

是否符合 

中東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
症通報定義 

醫師進行 

通報及採檢 1 

實驗室診斷 

隔離治療至 

1.經醫師判斷症狀緩解後 24 小時 

且 

2.連續 2 次呼吸道檢體 PCR 檢驗陰性， 

由地方衛生單位開立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 

由地方衛生單位開立解除
隔離治療通知書，個案休
養/治療至康復為止 2 

密切接觸者處置 

1.衛生教育  

2.健康監測 14 天 

是否出現症狀 3 

監測期滿後， 

恢復正常生活 

是 

否 

陰性 

陽性 

是 

否 

地方衛生單位進行 

1.疫情調查 

2.建立密切接觸者名單 

3.開立隔離治療通知書 

附件二 


